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蔡毓靜
電話：(02)7736-5932
電子信箱：yuchi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142032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處理流程 (A09000000E_1114203261_senddoc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

之1第8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流程」1份，請查照

配合辦理。

說明：

一、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略以，學校

已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如有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學校應依情

節輕重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1年

至4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次查同法第27條之1

第8項規定：「第1項至第3項之人員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或陸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

解聘、停聘、免職、撤職、停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規定

辦理，並適用第4項至前項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職或

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職。」

二、為處理是類涉犯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之現職公務人

員調離校園，爰就本部所屬學校之公務人員遇有性別平等

檔　　號:
保存年限: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規定應調離現職之實務作法擬具旨

揭處理流程，爾後各學校遇類此案件請依處理流程所定程

序依限辦理。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本部會計處、本部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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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
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流程

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
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

經任職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27條
之1第1項情事，
或查證屬實有
同條第3項情
事，其未免職、
撤職者

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教署
教育部人事處或教育部會計處

安排當事人支援他機關（構），一
週內指派當事人至機關(構)支援三
至六個月為原則（如任職學校已安
排支援其他機關(構)者則免）

結束

任職學校

1.告知當事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應調離現
職之規定，並洽詢當事人於調離現職前之處理方式：
1)退休
2)離職
3)請假並自行覓非學校職缺調動
4)留職停薪並自行覓非學校職缺調動

2.一週內函報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教署，說明事件狀況及當
事人選擇調離現職之處理方式。如為一條鞭人員，則需
併同函知教育部人事處或會計處，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依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
卹法規定辦
理退休

•依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所
定符合之事
由及假別
（如：事假、
休假等）辦
理請假

•依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
法所定符合
之情事辦理
留職停薪

任職學校

當事人選擇退休或離職，
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程
序（退休、離職生效前，
以請假方式離開工作現
場）

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教署
教育部人事處或教育部會計處

1.協商處理遷調至非學校職缺事宜，並依公務
人員陞遷法第13條所訂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
校職員職務遷調規定辦理調任

2.如為一條鞭人員，則由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或
主計機構依權責辦理調任事宜

教育部或教育部國教署
教育部人事處或教育部會計處

於支援期限到期前一個月，洽當
事人瞭解自行覓非學校職缺調動
狀況

當事人自行覓非
學校職缺調動

否

任職學校

當事人選擇請假或留職停
薪，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
程序

任職學校

於銷假、回職復薪前一個
月，洽當事人瞭解自行覓
非學校職缺調動狀況

是

當事人選擇退
休、離職、請
假或留職停薪

是 否

如當事人仍於限制轉調期
間，則續支援他機關，並
於限制轉調期滿後再洽當
事人覓缺調動狀況

任職學校為國立高中職以
下，函報國教署辦理。經
國教署安排協調後無法處
理者，再由國教署報教育
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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